	事项名称
	申请手续
	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
	收费标准

	公民普通护照核发

	1、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申请人如未办理居民身份证需提交本人户口簿，还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者监护关系公证书，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2、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等需提供）。
	1、受理；
2、制证；
3、发证。
	10个工作日
	护照每本160元，加注每个20元。


	内地公民因私往来内地港澳地区通行证核发
	同《公民普通护照核发》。
	1、受理；
2、制证；
3、发证。
	10个工作日
	每证80元


	内地公民因私往来内地港澳地区通行证签注核发

	1、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申请人如未办理居民身份证需提交本人户口簿，还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者监护关系公证书，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2、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等需提供）；
3、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进入许可或澳门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准证明（赴香港或者澳门就学、就业、培训、居留、随任或者作为受养人依亲的）；
4、相应相应亲属关系证明及亲属在港澳证明（赴香港或者澳门探望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外）祖父母或者（外）孙子女的）；
5、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和企业机构人员还需提交企业机构为本人交纳社会保险的凭证、企业机构出具的赴港澳商务活动的说明（内地企业机构人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赴香港或者澳门从事商务活动的）。
	1、受理；
2、制证；
3、发证。
	5个工作日

	一次15元，两次30元，多次（一年内80元、一年至两年120、两年至3年160元、3年及以上240元）。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核发
	同《公民普通护照核发》。
	1、受理；
2、制证；
3、发证。
	10个工作日
	每证80元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注核发

	1、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申请人如未办理居民身份证需提交本人户口簿，还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者监护关系公证书，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2、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等需提供）；
3、台湾出入境业务主管部门签发的相应的入台许可证（赴台湾探亲或者赴台湾团聚、居留的、定居的、就医、处理财产、诉讼等事务的）；
4、国务院台办及其授权的地方台办出具的《赴台批件》（经台办批准应邀赴台湾交流的、台湾执行两岸航运任务的）；
5、国务院台办及其授权的地方台办出具的《应邀赴台立项的批复》（经台办批准赴台湾进行经贸活动的）；
6、开放赴台就学省份的设区市以上台办出具的《赴台学习证明》（赴台湾学习的）。

	1、受理；
2、制证；
3、发证。
	5个工作日

	一次15元，多次80元。




